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中（终）止预案
根据《长沙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试行)》，制定本预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人有权在网上挂牌开始前和网上挂牌出让期间中止、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待问题解决后依法定程序再行挂牌出让： 
    一、网上挂牌出让系统因不可抗力原因出现不可及时修复的故障，造成网上挂牌出让无法实现的。 
    具体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网上挂牌出让系统被侵入、破坏导致无法正常运行；电信线路或网络故障导致信息无法传递；电力故障；系统设备故障；信息中心、交易中心办公区域出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正常组织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二、应当依法终止挂牌活动的其他情形。 
    具体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检察院等送达冻结、扣押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委托人、竞买人、第三人之间发生较大争议、情况复杂的；规划控制等政策性调整因素。 
    需要中止、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情形出现时，由挂牌人及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由应急领导小组决定是否中（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应急领导小组做出中（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决定后，由挂牌人、信息中心通过报纸、交易大厅现场电子显示屏和网络发出公告，同时立即中（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中（终）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后，关于土地的后续处理，由挂牌人上报局领导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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